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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议 议 程 

一、董事长许立先生宣布会议开始。 

二、董事会秘书程晓晞先生作关于审议 2012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三、董事会秘书程晓晞先生作关于审议选举宋兴恺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

事的议案。 

四、董事会秘书程晓晞先生作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五、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对上述议案进行审议。 

六、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对上述议案进行表决。 

七、董事会秘书程晓晞先生先生宣布表决结果。 

八、万思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发表对本次会议的法律意见。 

九、董事会秘书程晓晞先生宣读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十、会议结束。 

 

 

 

 

 

 

 

 

 

 

 

 

 

 

 

 

 

 

 

 

 

 

 

 

 

 



 

 

关于 2012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受公司董事会委托，我向本次会议作关于审议 2012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的报

告，请予审议。 

公司拟定的利润分配预案为：公司以 2012 年 6 月 30 日总股本 121,680 万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6 元（含税）的比例派发现金股

利 7300.8 万元。 

2012 年半年度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现提请本次会议审议。 

 

 

 

 

 

 

                                         

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8 月 15 日 



 

 

关于审议选举宋兴恺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受公司监事会委托，我向本次会议作关于审议选举宋兴恺先生为公司第五届

监事会监事的报告，请予审议。 

 

现提请本次会议审议。 

 

 

 

 

 

                                         

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8 月 15 日 

 

 

附件：      

个人简历 

姓名：宋兴恺 

性别：男 

出生日期：1979 年 3 月 5 日，1998、8—2002、7 就读于北方工业大学土木工程

专业，获学士学位，毕业后先后就职于北京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北京京伯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任预算工程师，现任香河万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造价部

经理。 



 

 

关于审议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受公司董事会委托，我向本次会议作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报告，请予

审议。 

 

为规范公司利润分配行为，依据监管部门的相关指示精神，拟对公司章程中

有关利润分配的条款做相应修改。具体修改内容如下： 

原公司章程第 155 条为：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公司

的利润分配应当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

定性。若公司拟申请再融资，则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

最近三年公司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30%，确因特殊原因不能达到上述比例

的，董事会应当向股东大会做特别说明。 

若存在公司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

现金股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现修改为： 

公司应充分重视对投资者回报，每年按当年实现的净利润（合并报表口径）

一定比例以现金方式向股东分配股利。 

除特殊情况外，公司在当年盈利且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的情况下，以现金方

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净利润（合并报表口径）的 15%。 

公司也可在综合考虑股本规模，市值水平、财务状况以及发展前景等因素的

基础上，提出股票股利分配预案。 

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由经营层拟订后提交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董事会审议分

配方案后形成专项决议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因特殊情况而不进行现金分红的，董事会应就不分红的原因，留存收益



的用途及投资项目可行性讨论意见进行专项说明并提交独立董事审核，独立董事

发表独立意见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并公开披露。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利润分配方案后 60 天内，公司必须实施完成利润分

配的方案。 

若遇到不可抗力及公司经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等特殊情况，公司可调整利

润分配政策。公司董事会对调整方案作出专项说明及详细论证，提交独立董事审

议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形式通过并以网络投票方式召开股

东大会。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公司

的利润分配应当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

定性。若公司拟申请再融资，则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

最近三年公司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30%，确因特殊原因不能达到上述比例

的，董事会应当向股东大会做特别说明。 

若存在公司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

现金股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现提请本次会议审议。 

 

 

 

                                         

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8 月 15 日 


